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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网络拍卖在司法实
践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人民法院通过
发布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等方式，明确
告知不特定竞买人应当规范参与竞
拍，并详细说明悔拍所应承担的法律
后果。但在实践中，仍有个别人员存
在恶意悔拍行为，严重扰乱司法秩序，
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在
一起执行案件中，依法通过司法网络
拍卖平台对被执行人名下房产进行公
开处置。经多轮竞价，竞买人许某最
终以26万元的价格拍得该房产，并按
要求向法院指定账户缴纳1万元保证
金。然而，在尾款缴纳期限内，许某明
确向法院表示放弃购买，拒绝支付剩
余25万元成交价款。后案涉房屋重
新拍卖，成交价款为16万元。受市场
行情等因素影响，重新拍卖成交价低
于原拍卖价，造成差价损失10万元。

许某的行为，导致其他有真实购
买意愿的竞买人未能成功竞买，既阻

碍了执行标的顺利变现，延长了财产
处置周期，也严重扰乱司法拍卖程序，
妨碍人民法院依法处置被执行人财
产，该行为已构成悔拍。

为维护司法权威、弥补申请执
行人损失、惩戒不诚信竞拍行为，承
办法官经合议庭评议并按程序报批
后，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原买受人
许某送达《责令补交差价通知书》，
责令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
向法院补交因悔拍导致重新拍卖价
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10万元。

执行法官同时向许某耐心释法明
理，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及网络司法拍
卖规则，明确告知：随意悔拍不仅会丧
失保证金，对重新拍卖产生的差价亦
应足额承担；无正当理由悔拍，必将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拒不履行，法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最终，许某认识到自身错误，接受
法院处理决定，主动将悔拍造成的差
价足额交至法院指定账户，弥补了申

请执行人的损失。
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在强

制执行程序中，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
以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处置财产的重要
方式，是一项严肃的司法活动，所有参
与者均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拍卖规
则。竞买人在拍卖成交后无正当理由
悔拍，不仅会给案件当事人造成经济
损失，还会严重扰乱司法拍卖秩序、浪
费司法资源，妨碍司法活动正常开展，
损害司法严肃性与公信力，依法应当
承担相应责任。对恶意悔拍、恶意抬
价、扰乱拍卖秩序的行为人，人民法院
将依法予以更严厉的法律制裁。

法官在此提醒大家：司法拍卖不
同于普通网购及一般商业拍卖，竞买人
在参与竞拍前，应结合自身经济能力与
实际需求审慎决策，仔细阅读并充分理
解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等相关内容，切
勿盲目出价、随意悔拍，以免给自己带
来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经济损失。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滴——微信到账1000元！”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成功调解一起侵权责任
纠纷案件。随着法庭内一声清脆的收
款提示音响起，这起持续数日的纠纷
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画上了圆满句
号。

案件的起因，源于一次意外的“磕
碰”。在校学生小王（化名）在本地一
家民宿入住期间，不慎磕伤头部。尽
管经医院检查身体暂无大碍，但在就
医过程产生了数千元的医疗费用。

小王认为民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而民宿老板则认为事故主要系个
人不慎所致。双方就责任划分及赔偿
金额产生分歧，多次自行协商均未能
达成一致。为维护自身权益，小王将
民宿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考虑到案
件事实清楚、争议标的额不大，为减轻
双方当事人诉累，在征得双方同意后，
组织进行了首次调解。

起初，双方尚能平心静气地陈述
各自观点。但随着沟通的深入，气氛
逐渐紧张起来。

“我们是小本经营，并非不愿意赔
偿，但数额确实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
“我在你这里受的伤，花了这么多

钱，你总得负责吧？”
眼见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法

官暂停了调解。
为缓和紧张气氛，法官将店主请

到一旁，耐心倾听他的难处，也请他体
谅小王受伤后的焦急心情。法官助理
则为小王递上一杯温水，轻声安抚，让
她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待双方情绪平复，法官尝试继续
沟通，但双方分歧仍在，首次调解未能
达成一致。

数日后，法官组织双方进行第二
次调解。

法官助理在沟通过程中了解到，
小王担心头部的磕伤会留下疤痕，之
所以这么着急想拿到赔偿，不只是为
了医药费，更是想早点去做后续的治
疗和修复。

另一边，法官则从拉家常入手，同
被告店主拉近距离：“最近生意怎么
样？平时经营挺辛苦吧？”

店主叹了口气：“是不容易，淡季
客源少，压力大。这不刚上了保险，想
着有个保障，结果就出事了。”

法官适时劝导道：“开店经营，安

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虽然这次磕碰有
偶然因素，但作为经营场所，安全保障
义务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现在小王受
伤是事实，后续治疗也等不得。她是
学生，来回跑耽误学业，你跟着应诉也
影响生意——与其双方都耗着，不如
找一个合情合理的方案，让她安心治
疗，你也不至于负担过重。”

法官助理也对店主坦言：“小王祛
疤等不得。早一天拿到钱，她早一天
安心，还请您多体谅。”

一番情理交融的沟通后，店主的
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他认真思索片
刻，主动表示：“那我同意。我店里上
了保险，理赔得走几天流程……”

法官提出建议，店主先垫付部分
费用，让小王心里踏实；等保险赔付后
再结算，这样既回应了小王的急切需
求，也兼顾了店主的实际情况。

店主一口答应，当即掏出手机。
“滴”的一声，1000元当场转入小王账
户。

临别时，双方点头示意，各自离去
——店主回店里等待保险理赔，小王
则能安心处理后续治疗。至此，这起
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3
月10日，伴随着春的脚步，第
五个“女法官国际日”悄然到
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龙
井市老头沟镇铜佛寺学校的
学生们早早坐满了公开课的
教室，期待着他们的女法官李
老师的新学期第一堂课。这
是龙井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庭法官兼该校法治副校长李
玲每学期都要上的法治教育

“开学第一课”。
课堂上，李法官结合最近

涉青少年热点新闻，围绕民法
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
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案
释法的方式，将刑事责任年
龄、未成年人犯罪、涉未成年
人网络犯罪等热点问题，深入
浅出地讲给了学生们。深度
解析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形态、后果以及维权途径等，
鼓励学生们既要懂法更要守
法，遇见不法敢于用法。课程
末尾，学生们纷纷分享了寒假
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与法有关
的事件，积极提出问题，李法
官一一解答，一堂欢快的法治
教育课随着下课铃声响起而
结束。

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是
法治副校长充分履职尽责、常态
化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的重要
载体，也是龙井市人民法院践行
司法为民、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重要举措。未来，龙井市人
民法院将持续加强与学校的沟
通交流，不断完善法治副校长履
职机制，为平安校园、法治校园
的建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为青
少年儿童、祖国的未来擎起一片
法治蓝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在“3·15”消防产品宣传日
来临之际，吉林市经开消防大
队深入辖区社会单位，积极开
展消防产品集中整治与宣传教
育活动，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筑牢辖区消防安
全“防护网”。此次行动以“查
隐患、辨伪劣、强宣传”为重
点。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深
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重点企
业及消防产品销售网点，对社
会单位使用的灭火器、应急照
明灯、疏散指示标志、消防水
带、防火门等各类消防产品进

行了全面“体检”。执法人员严
格按照《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
定规则》标准，重点核对了消
防产品的市场准入资格，仔细
查验产品的外观标识、结构部
件、材料性能是否符合相关规
定；逐一扫描产品二维码或登
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核
对流向信息是否与3C强制性
认证证书一致；同时，对产品的
生产日期、报废年限等进行了
细致的甄别，坚决杜绝以次充
好、以假乱真的消防产品流入
使用领域。 罗立嵘

开学第一课，如约而至

吉林市经开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多部门开展消防产品宣传活动

近日，吉林市经开消防救
援大队联合多部门开展消防产
品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大队
宣传人员以发放宣传资料、解
答群众疑问等方式向群众详细
讲解了如何识别假冒伪劣消防
产品以及购买使用中的注意事
项。通过列举实际案例，让群
众深刻认识到使用不合格消防
产品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同
时还分享了一些简单实用的辨
别方法，如何选用合格消防产

品以及在购买消防产品中都有
哪些注意事项，现场传授如何
辨别消防器材的真伪，“每一
个消防产品都有一个身份证，
可以通过扫描器材上面的二
维码查验真假，警惕推销人员
以次充好。”对于大家提出的
问题，宣传人员都一一进行了
耐心细致的解答。通过互动交
流，不仅加深了对消防产品知
识的理解，也增强了他们的学
习积极性。 罗立嵘

吉林市经开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3·15”专项检查

司法拍卖非儿戏 悔拍代价需自担

法庭上的扫码付款 为纠纷画上句号


